
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

在全国治理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工作

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

(2016年8月18日)

同志们:

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:总结过去一段时期的治超工作,分

析形势,明确下一阶段治超工作思路和任务。刚才,工信部、公

安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就治超工作提出了明

确要求,各地各单位要抓好贯彻落实。下面,我讲三点意见。

一、充分肯定治超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

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,从2004年6月起国家九部委在全国

组织开展了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。经过三年集中治理、三年构

建长效机制,“十二五”转入长效治理阶段,经过各地区、各部

门长期不懈的努力,公路联合治超机制逐步健全,源头治超工作

有效推进,科技治超效能日益凸显,依法治超水平显著提升,治

超工作责任不断夯实,干线公路平均超限超载率由集中治超前的

80%以上下降到5%左右,货运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数量明显

下降,干线公路路况水平近五年提升1.88%,通行效率明显提

升,路网平均使用寿命延长0.5年,治超工作在保护公路建设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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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、提升行业治理水平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而

重要的历史贡献。

这些成效的取得,得益于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重视,得益

于各地区、各部门的密切协作,也得益于广大运输从业者和人民

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尤其是广大一线执法人员坚持严格执法、敢

于动真碰硬,为公路治超付出了辛勤的汗水,有的甚至付出了鲜

血和生命。在此,我代表全国治超工作领导小组,向各级党委、

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! 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治超工

作者表示亲切的慰问!

二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治超工作的总体要求

在看到成绩的同时,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治超既是一场攻坚

战,也是一场持久战。新形势下,打赢治超这场硬仗,既具备有

利条件,也面临困难压力。

从有利条件看,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:一是党中央、国务院

高度重视治超工作,马凯副总理作出重要指示批示,给予大力支

持;国家五部委联合印发意见,全国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

规则进一步调整完善,组织保障更加有力。二是 《超限运输车辆

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修订完善,治超标准实现统一,“三基三化”

建设稳步推进,治超保障更加坚实。三是全国超限检测站点网络

更加完善,工作机制日趋健全,科技手段更加先进,工作基础更

加扎实。四是治超工作在保护公共基础设施、确保公众安全便捷

出行等方面的成效逐步显现,越来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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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,治超工作群众基础更加牢固。

从困难压力看,主要有四个方面:一是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

落实不到位。一些地方政府对治超工作重视程度有所下降,源头

监管的措施落实不到位,执法手段单一,治超威慑力不足,难以

从根本上消除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的利益驱动。二是部门监管责

任落实不到位。部门间权责分散,协作机制不完善,车辆非法生

产、改装的监管职责不明确,监管责任尚未完全落实。三是超限

超载行为出现新苗头。大量违法超限超载车辆为躲避检查,由高

速公路转向普通国省干线乃至农村公路行驶,在检查站点,强行

闯卡、威胁执法人员等现象时有发生。四是货物运输与车辆生产

改装市场发展还不规范。部分货运经营者通过利用非法违规生

产、改装车辆,在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,部分车辆生产、改装和

销售企业为获取利益迎合了购车者的不法需求,非法违规生产、

改装、销售货运车辆,形成恶性循环。

新时期治超工作的总体要求是:牢固树立 “以人为本、安全

发展”理念,坚持 “依法严管、标本兼治、立足源头、长效治

理”原则,健全完善 “全国统一领导、地方政府负责、部门指导

协调、各方联合行动”工作机制,通过深入持续的综合治理,基

本杜绝货车非法改装,基本消除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超限超

载,有效遏制农村公路超限超载,初步建立法规完备、权责清

晰、运行顺畅、执行有力、科学长效的治超工作体系。

实现这一要求,关键是要健全治超工作的长效机制,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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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重点在四个方面要实现突破:

一是要在形成治超合力上实现突破。治超能否取得成效,关

键看政府的主体责任和部门的监管责任是否落到实处。各地要按

照国务院有关要求,建立健全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和日常工作机

构,切实将治超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,由 “单独作

战”转变为 “联合作战”,形成政府有效协调、部门责任明确、

各方通力协作的联合治超工作机制。

二是要在统一治超标准上实现突破。这次治超的一个重大突

破,就是统一了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,将六轴及以上车辆最大

总重由55吨统一调整为49吨,实现了车辆管理与生产标准相统

一,交通运输部门与公安部门执法标准相统一。这既是这次治超

的亮点,也是难点。在统一标准的过程中,可能会遇到相关利益

方的压力和阻力,不排除有人打着 “治超增加物流成本、影响经

济发展”的旗号混淆视听。我们从事治超工作的部门首先要转变

这个观念,物流业发展绝不能建立在一个扭曲的市场秩序上,以

恶性竞争和非法收益来支撑经济发展。要学会算总账,不能让违

法者获利,让守法者受损失,让我们辛辛苦苦建好的公路毁于一

旦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项工作,做好过渡衔接各项准备,

确保平稳有序实施。

三是要在坚持长效治理上实现突破。治超工作具有长期性、

跨部门、多领域等特点,仅靠一两次运动式严打难以根治,必须

坚持长效治理,综合运用法律、行政、经济、技术等手段,对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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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生产、改装、销售和道路货物运输实施常态化、全过程依法监

管,持续深入开展综合治理。要加强治超责任倒查与追究,紧紧

扭住 “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履行治理主体责任”这个中心环节,以

“严格考核问责”为抓手,推动将考核结果纳入省级政府对地方

政府考核体系,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

四是要在加强源头监管上实现突破。车辆超限超载的利益链

条很长,但关键是要管好源头。管住了源头,就管住了根本、管

住了增量。这次治超从车、货两个核心要素的源头入手,进一步

优化了制度设计。要着力完善车辆生产和改装监管制度,管好

“车”的源头;要着力强化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管,管好

“货”的源头,努力将超限超载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三、全力做好下一阶段治超重点工作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》

对下一阶段的治超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,各单位要抓好落实。这

里我再强调6项重点工作。

一是加强源头治超。将治超重心从事中、事后向事前转移,

从源头遏制非法超限超载行为。着力加强车辆生产和改装监管,

开展货车生产改装、销售企业及产品集中清理,依法查处汽车维

修企业违法拼装改装和承修报废车等违法行为,重点加强货车注

册登记和市场准入管理。着力完善货物装载源头监管,杜绝超限

超载车辆出站场上路行驶,推广高速公路入口检测阻截制度,优

化调整国省干线超限检测站点布局,完善农村公路限宽限高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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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。

二是加强依法治超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治超工

作。完善法规制度,研究修订 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,加大对超限超载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,继续推动严重超限超

载违法行为入刑。统一执法标准,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标准,统一

车辆超限超载标准。实施 “一超四罚”,加快实施治超信息系统

平台对接,一经发现超限超载车辆,各有关部门依情形分别对货

运车辆、车辆驾驶人、运输企业、货运场所经营者予以处罚。

三是推进信用治超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,提

高行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。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,加快推

进道路运输企业、从业人员、营运车辆的数据库建设,加强数据

交换与共享。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,建立超限超载行为信用记

录,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和 “信用中国”网站,对

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。探索实行超限超载

车辆保险费率上浮制度。

四是强化联合治超。要加强部门联合。各地要结合全国治超

工作领导小组的调整,建立健全由政府领导牵头,交通运输、工

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工商、质检等部门组成的治超工作领导小组

和日常工作机构,制定实施方案,进一步完善联合治超工作机

制,形成部门间联勤联动。要加强区域联合,打破地域界限,形

成区域间联防联治。

五是开展专项治超。下一步,将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开展 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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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专项行动”。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货车非法改装专项行动,通

过加强车辆生产、销售、改装、登记检验、使用等环节监管,严

厉打击货车非法改装行为,推动形成健康合法的市场秩序。开展

为期一年的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,全面推进

路警联合执法,按照调整后的超限超标认定标准,对违法超限超

载车辆实行处罚、记分,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违法行

为。开展为期两年的车辆运输车治理专项行动,将分两个阶段进

行:第一阶段,督促企业将严重违规的 “双排车”限期整改为

“单排车”,自2016年9月21日起,全面禁止 “双排车”通行;

第二阶段,督促企业将 “单排车”改装为GB1589要求的标准化

车型,2018年7月1日起,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。乘

用车制造企业、汽车整车物流企业要按照治理工作部署,及时调

整运输计划、加快车辆更新改造、规范装载和运输行为,积极配

合和支持治理工作的开展。

六是实行保障措施。要加强检查督导,各地要制定治超工作

实施方案,积极稳妥组织治超工作。各级治超工作领导小组要定

期开展督导检查,对治超工作不力、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报

批评,责令限期整改。要加强风险防控,各地要畅通治超举报投

诉渠道,并制订完善风险管控预案,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性、群体

性事件提前研判,有效化解应对。要加强舆论引导,重点解读统

一超限超载认定标准的目的、意义,曝光严重超载和损害群众利

益的典型案件,营造出全社会关注治超、支持治超、参与治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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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氛围。

同志们,新时期的治超工作任务更加艰巨,责任使命重大。

我们要认真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,上下齐心,通力

协作,战略上打好持久战,战术上打好歼灭战,以更加坚定的信

心,更加有力的措施,更加扎实的工作,不断巩固和扩大治超战

果,夺取治超工作新的胜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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